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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認識綠色採購

4

✓人類生活水準及消費型態大幅提升。
✓人口快速增加、科技發展，人類不斷加速開發地球資源造成森林

縮小、水污染、空氣污染、氣候變遷等環境問題。

✓歐美國家興起環保運動，減少過度生產與消費所造成的環境衝擊。
✓環保標章制度、綠色採購亦由此因應而生且蓬勃發展。

✓綠色採購指機構及團體的採購行為。
✓不僅對環境友善、於永續發展具有良好的效益。
✓必須比較採購產品或服務對環境的影響。
✓樹立民眾實行綠色消費時學習仿效的榜樣。

18世紀工業革命-經濟與污染

1970年起，推行「綠色消費」理念

綠色採購，落實綠色消費的最佳方式



認識綠色採購

4

✓不只單純購買低污染、可再生、對環境友善的綠色產品。

✓著重於避免資源浪費，能有效地幫助企業減少成本的開支。

✓提升用水、能源的效率，省下辦公設備能源與營運的成本。

✓要求原物料供應商或上下游廠商需執行綠色採購。

✓規範其供應鏈的管理策略、要求持續交易的供應商必須訂定溫室氣體、 水資源及廢棄物減量
目標。

✓配合責任礦產、溫室氣體、水足跡、廢棄物年度調查，避免產生治理、

✓環境與社會等負面衝擊，影響供應鏈的營運。

✓低污染的環境訴求，減少使用者接觸到有害的化學物質。

✓推廣企業本身的文化價值實現企業社會責任，並增進消費者信任度， 塑造出企業良好的
形象。

經濟效益

國際趨勢

友善職場環境



綠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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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年

91年

96年

109年

112年
推動環保標章

推動機關綠色採購

推動民間綠色採購

強化工程及勞務採購

接軌淨零綠生活

◢ 藉由推廣環保產品及綠色採購，擴大國內綠色消費市場及建立供應鏈，帶動
綠色產業發展及綠色經濟循環。

綠色採購推動進程



• 引導企業本體及其供應商全面導入綠色採購，建議企業自源頭做起，選用環保
標章商品

• 只要採購或租賃環境部所認列之標章/標籤產品或服務，皆可申報!

綠色採購推動-目標/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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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9類標章/籤 國外34類標章

今年新增之國外標章



綠色採購申報範疇-碳足跡減量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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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申報範疇-碳足跡減量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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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申報範疇-綠色意涵產品

• 以下產品無須標章/標籤，只要購買或租賃皆可申報!
◆綠色意涵產品-9項 ◆114年新增申報範疇

LED燈管

環境部所認列之
綠色旅遊行程

環境部所認列之
環保餐廳

自行車
(含電動輔助

自行車)

國產有機質肥料
(須為農糧署國產有機質

肥料品牌推薦名單)

電動車
(含電動巴士)

再生能源
(須經國家再生能源

憑證中心認證)

環保集點
綠點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須經經濟部工業局審查認可)

深度節能服務 儲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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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統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產品

工程器材/大型機具、金融相關設備(不包含建築物或場域之租賃)

電動(施工用)工程機具

污染防治(制)設施(空、水、廢、毒、噪音、土壤、海洋)



衛生紙、紙箱、廢輪胎橡膠粉等

資訊產品類

電腦、事務機、投影機、碳粉匣等

辦公室用紙、碎紙機、油墨等

（OA）辦公室用具產品類清潔產品類

洗手乳、洗碗精、地板清潔劑等

省電產品類

飲水機、燈泡、LED平板燈等

建材類

磁磚、油漆、卜特蘭水泥等

日常用品類

汽車、機車、床墊等

家電產品類

冷氣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等

省水產品類

馬桶、水龍頭等

工業類

變壓器

有機資材類

肥料、點滴等

服務類

旅館、旅行社、育樂場所、租車行

環 保 標 章 商 品 查 詢 ：
https://reurl.cc/qG8qan

環保標章商品查詢

截至114年2月環保標章有效證書共計 5,163件，產品涵蓋範疇廣泛

資源回收產品類



公開表揚

✓建立企業的形象及願景，對於消費者

是十分有效的行銷方式

✓以下獎項已將綠色採購納入遴選項目

◼ 環境部：綠色採購及綠色消費績
優單位、國家企業環保獎

◼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 天下企業公民獎

◼ 《遠見》企業社會責任獎

編制永續
報告書

提升機關採購
評選得分

✓ 114年起，全體上市櫃公司
均應編製永續報告書。

✓ 綠色採購的成果納入永續報告
書

✓ 國際投資人及產業鏈日益重視
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議題

✓ 109/6/30起，已納入「工程採購及勞務

採購」的契約範本中，可依契約要求承攬

廠商於執行過程中實施並申報綠色採購。

✓ 110年3月起，將綠色採購納入政府機關

評選評分範本，投標廠商須於近一年度申

報綠色採購，將可於投標政府機關採購案

時取得該項配分。

• 內部效益：

1.產品有較好省水節電效益，減少營運成本。

2.降低企業使用產品過程對環境的危害與風險。

• 外部效果：

企業申報綠色採購優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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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綠色採購績優表揚：

1.條件：當年度綠色採購金額達500萬元以上之單位，可獲得績優表揚。

2.表揚：於隔年度年底前辦理「臺南市綠色採購績優單位表揚典禮」。

114/01/01
綠色採購
起始時間

115年底前
綠色採購
績優表揚

1. 採購或租賃環境部認列
之標章/標籤產品或服務，
皆可申報綠色採購。

2. 查詢代號及金額，上傳
至綠色採購平台系統。

※114年度環境部表揚標準

企業申報綠色採購優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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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16
綠色採購
線上申報
截止



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

至「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申請帳號
，並申報年度綠色採購

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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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

請民間單位自行申報114年度的綠色採購
，僅需4步驟便完成申報

確認 填報 套印 上傳

僅 可 申 報 1 1 4 年 1 月 1 日 ~ 1 1 4 年 1 2 月 3 1 日 的 採 購 資 料
目前為1 1 4年度申報期間

申報

114年度綠色採購

維護114年

標案資料

批次維護114年

申報資料

下載113年

申報證明文件

下載113年

單一標案申報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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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

請民間單位自行申報
114年度的綠色採購
，僅需4步驟便完成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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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
第一步：確認「申報單位基本資料」

請確認單位基本資料，
無問題請按資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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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

第二步

點選「民間單位自己的採購點我！」

請勾選「環保局輔導企業申報」，
請填寫「臺南市100%」。

步驟一

「申報單位及使用單位」皆為自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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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的步驟一：申報採購基本資料(民間單位)

申報
114年度綠色採購

維護114年
標案資料

批次維護114年
申報資料

下載113年
申報證明文件

下載113年
單一標案申報證明



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

第二步的步驟一：申報採購基本資料(執行政府標案)

相關標案資訊可至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搜尋
https://web.pcc.gov.tw/pis/

請勾選「申報新的標案」，機關關鍵字搜尋
「立約單位」。
標案類型請勾選 勞務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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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申報單位」皆為自己公司

第二步

點選「政府標案的採購點我！」

https://web.pcc.gov.tw/pis/


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

※選擇「國外與其他標章」時，會出現
下拉選單，供選擇標章細項。(例如公司
普渡購買具有FSC認證的飲料)

步驟二選擇綠色產品的標章類型。

備註：點選標章的logo圖片，可查詢標
章號碼。(公司出差搭乘高鐵也可以申報
選擇減碳標籤)

第二步的步驟二：選擇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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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方式請選擇「逐筆申報」

減碳標籤將於2025年11月10日到期



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

第二步的步驟三：申報產品資料

※選擇「國外與其他標章」時，帶入
「標章編號」後，需自行輸入「產品名
稱」、「產品型號」。

步 驟 三 由「關鍵字」輸入產品名稱、
型號、標章號碼等，使「選擇綠色產品
」出現下拉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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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選擇綠色產品」選擇欲申報的產
品 標章編號，即可把資料帶入「標章
編 號」、「產品名稱」、「產品型
號」。



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

步驟四選擇採購產品類型，輸入「總採
購金額」、「總數量」、「單位」。
高鐵搭乘請勾選「服務類」。

第二步的步驟四：申報產品採購資料(金額、數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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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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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套印申報資料並用印

請於完成本年度全部綠色採購申報，確定不會再申報資料後
，再至第三步進行套印與用印。

詳讀說明並套印金額統計表，確認申
報內容無誤後便用印。申報

114年度綠色採購
維護114年
標案資料

批次維護114年
申報資料

下載113年
申報證明文件

下載113年
單一標案申報證明



民間企業及團體申報綠色採購平台

第四步：上傳用印後的申報資料

詳讀說明並將用印的金額統計表上傳，
便完成本年度綠色採購申報。

請於完成本年度全部綠色採購申報，確定不會再申報資料後
，再至第四步上傳用印後申報資料，上傳便完成本年度申報。

申報
114年度綠色採購

維護114年
標案資料

批次維護114年
申報資料

下載113年
申報證明文件

下載113年
單一標案申報證明

1. 請上傳用印後「民間企業及團體綠色採購金額統計表」
2. 系統將於115年01月16日 23:59後鎖定，便無法再進行114年度綠色採購申報資料修改
3. 若未於115年01月16日23:59上傳資料，則視為114年度未有任何綠色採購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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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窗口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綜合規劃科
連婉茹 小姐
電話：06-2686751*1323

翌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葉瑞霖 先生
電話： 06-2686751*1324 
專線： 06-267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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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生活綠一點

環境好一點

淨零綠生活資訊平台 https://greenlife.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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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共同努力，提升本市綠色實力！

https://greenlife.epa.gov.tw/


1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環評業務推動說明

113 年度

簡報單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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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填寫承諾事項申報表 ?

每年 1 月及 7 月，開發單位須填報
「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
論及承諾事項申報表」進行線上申報。

承諾事項申報表類似環說書摘要，
依據環說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逐一
填報，並逐項回復辦理情形，可讓
開發單位隨時警惕是否與環說書內
容相符，另亦可讓主管機關了解開
發單位現況等相關資訊。

填報目的 填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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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填寫承諾事項申報表 ?

◼ 開發行為核定後，目的機關立
即將環境影響評估追蹤考核定
期申報表函送開發單位，列管
追蹤。

◼ 開發單位每半年填報追蹤考核
事項之執行情形，目的機關作
書面資料查核，必要時得赴現
場查核。

目的機關追蹤 主管機關查核

◼ 書面資料提送後，環保局發現過多
誤繕或數據未更新時，將擇日前往
開發現場進行現地查核。

◼ 配合例行性監督，告知開發單位填
報問題並於下次提送一併改正。

第 18 條

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管機關監督環

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必要時，得命開發單位定期提出環境

影響調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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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申報表內容

A

B

C

DE

F

G

開發單位執行
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論及承
諾事項申報表

基本資料

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論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
對策
•環保專責單位運作情形

環境監測計畫摘要居民陳情案件

歷次環境影響評估追蹤
監督事項

環評委員監督

主管機關監督

遭受環保法令處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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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申報表介面
本局首頁→環保業務→綜合規劃科→環評申報

每年 1、7 月，開發單位須定期填報

「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

及承諾事項申報表」向環保局主動線上

申報。

點取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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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申報表上傳

目前是施工中的開發單位，除須定期填報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及承諾事項申報

表」之外，亦應申報土石方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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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申報表審查意見

意見回饋

• 請於下次提報時，針對上次

審查意見進行修正。

• 配合現地監督，了解申報表

內修正狀況，並確認現況是

否屬實。 審查意見下次修正

無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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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申報表常見錯誤

▊ 審查結論公告日期

說明：本案環評審查結論公告日期及
相關文號誤植為會議通過或是最後會
議紀錄時間。

說明：本申報表若為開發單位自行填報，非委
託外部顧問業者協助，「是否通過環境影響評
估業者評鑑」請勿勾選。

提醒務必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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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申報表常見錯誤

▊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說明：

1. 文件排版。

2. 辦理情形未說明。

3. 「二、環保專責單位運

作情形」未依場址目前

施工狀況，填寫運作情

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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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申報表常見錯誤

▊ 環境監測計畫

說明：除表示辦理時間之外，應簡要
說明檢測成果（數據、分析），以及
是否有超標數值與因應對策。

說明：未動工案件，請先將各階段監
測計畫執行項目、頻率請先臚列清楚，
並於辦理情形加以完整說明未來施工
後執行監測規劃。



11

承諾事項申報表常見錯誤

▊ 環境監測計畫(未依時間更新)

說明：已於113年Q1至Q3進行調查，

但「監測超過法規標準時之採行對策

及成效」，未依執行時間更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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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申報表 常見Q&A

Q：開發工程完工後，是否還要持續繳交承諾事項申報表？

A：無論是未動工、施工中或是營運中，都要繳交承諾事項申報表。
除非，開發案件主動申請廢止審查結論，或因修法因素至原開發
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審查結論，才可以不用
提送。

Q：若營運後，該開發單位因故變更給新的開發單位，仍須
提送承諾事項申報表嗎?

A：開發案原單位移轉給其他單位做後續管理，除依法完成變更之外，
承諾事項申報表亦須承接，因此新開發單位必須持續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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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申報表 常見Q&A

Q：如果7月線上申報，但來不及填報第二季監測成果？

A：若因為監測時間6月份，監測結果來不及納入上半年申報，請更新
最近二季(前年度Q4、新年度Q1)監測數據及分析。但仍請與監測
公司做好溝通，檢測數值可先提供以便於填報申報表。

Q：環評案件現在處於施工階段，表格C的營運階段對策內
容也要填寫嗎?

A：是的，開發單位應將整份申報表製作完成，施工期間應依半年來
執行狀況確實填寫；而因尚未進入營運階段，其執行辦理情形可
簡略說明(如：本案尚未進入營運階段，未來進入營運階段將依環
評書件內容切實執行)，不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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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測報告自我檢查

1

2

檢查監測報告是否為當季
迅速確認檢測項目、日期有
無符合監測期間

2

3

4
5

確認章節編撰格式

章節、段落、圖表
序號及頁碼

內容前後一致性
文字敘述及數據、圖表、附錄資料、原始數據

檢附資料是否齊全並依序排列
意見對照表、附錄排序、照片佐證日期

提送監測報告

請勿一次提送兩季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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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法源及罰款

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內容執行

違反環評法規之罰緩

違反法規條文

說明：環境監測計畫明確載於通過環評審查案件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
評估書)，及後續變更書件中，若後續未依規劃內容執行則直接
違反此條文。

對應罰則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7條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23條第1項第1款

說明：違反環評法第7條第3項、第16條之1或第17 條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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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守承諾，作伙顧環境

T H A N K  Y O U



1

「環評法規修法重點概述」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說明會」

環境部環境保護司

1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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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112年環境影響評估修法
重點

01

114.1.16環境影響評估法
施行細則第53條及第12
條附表1、第19條附表2

02

114.1.16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部分條文及第3
條附表1、附表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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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環境影響評估法修法重點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之2

 「工廠之設立或園區之興建或擴建，位於台灣糖業股
份有限公司土地，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公告事項」第1項附表⼀、附表二



4

「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16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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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法」修正背景及歷程

「 環 評 法 」 於 83 年 12 月 30 日 發
布，歷經3次修正，最近1次修正為
92年1月8日，環保署曾於106年9
月間擬具修正草案，後因各方因素
而無法持續推動修法作業。

本次修正係為國土資源有效運用及
考量環境保護與經濟開發衡平之意
旨，原條文共32條，本次增列第16
條之2。

• 修法歷程修法背景

112.5.3 總統發布

112.3.13 立法委員提案

112.4.14 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

112.5.5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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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之2

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或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
討報告之審查結論公告後，開發單位遭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廢止其開發許可文件者，審查結論失其效力。

本法修正前已公告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或環境現
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審查結論，適用前項規定。



77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之2

112.5.17環署綜字第1120022014號函

有關環境影響評估案件已公告審查結論，開發單位已取
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行為許可文件（建造執
照），倘許可因逾期失效，非屬「開發單位遭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廢止其開發許可文件」之情形，不適用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16條之2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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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之2

補充說明1-開發單位主動申請廢止審查結論

環保署104.7.2函釋明定「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開發
行為，事後因未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或雖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但開發單位因故不繼續實施開發行
為之處置方式」，由開發單位主動依行政程序法規定申請
廢止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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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之2

補充說明2-

主管機關108.6.1起於審查結論載明行政處分失效規定

環保署及各地方政府自108.6.1起，召開環評審查委員會審
查環說書或環評報告書初稿時，就開發行為將作成「通過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審查結論中，依行政程序法第93條
規定於審查結論中載明行政處分失效規定「本案自公告日
起逾10年未施工者，審查結論失其效力；開發單位得於期
限屆滿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展延
審查結論效期1次，展延期間不得超過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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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之設立或園區之興建或擴
建，位於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公告事項」

第1項附表⼀、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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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或園區之興建或擴建位於台糖土地
應實施環評公告

環保署於107.4.13公告修正「工廠
之設立或園區之興建或擴建，位於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對環
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並依土地性質予以規
範應實施環評規定。

台 糖 公 司 自 108 年 起 提 出 修 正 建
議，所提部分土地地號，經多次與
農 委 會 確 認 ， 最 後 由 農 委 會
111.2.9 函 復 確 認 均 非 屬 農 業 用
地，爰予以配合修正。

修法歷程

111.4.7 修正草案預告

112.3.22公告修正，即日生效

111.6.1 召開研商會蒐集各界意見

修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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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或園區之興建或擴建位於台糖土地
應實施環評公告

【修正說明】
本次經台糖公司重新檢視本公告附表⼀、附表二所列地號土地，部分土地之使用地

類為都市土地或丁種建築用地且認定已作鐵路用地，另現有台糖公司糖廠廠區範
圍、停閉廠區、事業部總部、工業區、住宅區、商業區或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等非
農業使用，並經農委會確認台糖公司所提土地均非農業用地。
刪除公告土地

附表⼀ 1筆土地（約0.4公頃） 位於嘉義縣

附表二 152筆土地（約142公頃）位於花蓮縣、彰化縣、雲林縣、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

公告事項第1項
（⼀）附表⼀所列地號⼟地不分規模應實施環評。
（二）附表二所列地號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面積3公頃以上應實施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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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6發布修正「環境影
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53條
及第12條附表1、第19條附

表2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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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審查及監督之管轄權移轉，需給予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緩衝時間以資因應，爰明定修正條文第12條附表⼀之部分開發⾏為類型，
其管轄權移轉自114.7.1施行；其餘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53條
本細則除中華⺠國104年7月3日修正發布
之第5條之⼀、第11條之⼀及第12條自發
布後6個月施行，107年4月11日修正發布
之第12條附表1之開發行為類型屬旅館、
觀光旅館、文教建設及港區申請設置水泥
儲庫，自發布後3個月施行，114年1月16
日修正發布之第12條附表1，自114年7月1
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53條
本細則除中華⺠國104年7月3日修正發布
之第5條之⼀、第11條之⼀及第12條自發
布後6個月施行，107年4月11日修正發布
之第12條附表1之開發行為類型屬旅館、
觀光旅館、文教建設及港區申請設置水泥
儲庫，自發布後3個月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訂定管轄權移轉施行日期（§53 ）



1515

調整環評主管機關管轄分工表（ §12 附表⼀）

配合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修正內容，並考量部分開
發行為特性，及其開發內容多屬建築物建造或基地整建，對環境影響有限，爰開
發行為類型「六、港灣開發之漁港、遊艇港」「⼗⼀、供水、抽水或引水工程開
發之淨水處理廠」及「二十七、能源或輸變電工程開發之小水力發電」，管轄權
由中央主管機關調整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開發行為類型
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修正後規定）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修正前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六、港灣之開發 商港、軍港、工業專用港。漁港、遊艇港。
商港、軍港、漁港、工業
專用港、遊艇港。

⼗⼀、供水、抽
水或引水
工程之開
發

（⼀）跨越二直轄市、縣
（市）以上之抽水
或引水工程。

（二）國營自來水事業之
工程。

（三）海水淡化廠工程。

（⼀）直轄市、縣（市）
轄區內之抽水或引
水工程。

（二）非國營自來水事業
之工程。

（三）淨水處理廠及工業
給水處理廠。

（⼀）跨越二直轄市、縣
（市）以上之抽水
或引水工程。

（二）國營自來水事業之
工程。

（三）專供工業用之給水
處理廠。

（四）海水淡化廠工程。

（⼀）直轄市、縣（市）
轄區內之抽水或引
水工程。

（二）非國營自來水事業
之工程。

（三）非專供工業用之給
水處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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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環評主管機關管轄分工表（ §12 附表⼀）續

開發行為類型
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修正後規定）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修正前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二十七、能源或
輸變電工
程之開發

（⼀）核能電廠、核子反
應器設施之除役。

（二）水力發電廠。
（三）火力發電廠。
（四）風力、太陽光電、

潮汐、潮流、海流、
波浪、溫差及地熱
等再生能源發電。

（五）輸電線路工程。
（六）海上變電站或陸域

電壓⼤於⼀百六⼗
⼀千伏之變電所。

（⼀）火力發電之自用發
電設備或汽電共生
廠。

（二）小水力發電。

（⼀）核能電廠、核子反
應器設施之除役。

（二）水力發電廠。
（三）火力發電廠。
（四）風力、太陽光電、

潮汐、潮流、海流、
波浪、溫差及地熱
等再生能源發電。

（五）輸電線路工程。
（六）海上變電站或陸域

電壓⼤於⼀百六⼗
⼀千伏之變電所。

火力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
或汽電共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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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進行二階環評之開發行為（ §19 附表二）

配合「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調整項次「四、
大眾捷運系統之開發」「十四、涉及三百四十五千伏之變電所新建工程」及
「十五、水力發電廠」之文字，以資一致。

修正後規定 修正前規定

四、大眾捷運系統之開發（不含輕軌），⻑度
達三十公里以上。

十四、涉及三百四十五千伏之變電所新建工程
（不含海上變電站、園區內及屋內型之開發）

十五、水力發電廠，裝置容量達五萬瓩以上。

四、大眾捷運系統之開發（不含輕軌）
（⼀）大眾捷運系統路網新建工程。
（二）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延伸工程，⻑度達三
十公里以上。

十四、涉及三百四十五千伏之變電所新建工程
（不含海上變電站及園區內之開發）。

十五、水力發電廠，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五萬
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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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6發布修正「開發行
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部分條文
及第3條附表1、附表2重點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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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標準」修正背景及歷程

「認定標準」於84年10月18日發
布，歷經14次修正，最近1次修正
為112年3月21日。

本次修正係參考各機關提供建議、
相關法令發布修正及實務執行上疑
義予以檢討，原條文共53條，本次
修正21條。

修法歷程修法背景

114.1.16 修正發布

113.6.27 修正草案預告

113.9.5 召開研商會蒐集各界意見

114.1.18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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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標準」修正重點

探礦、採礦應實施環評規
定配合礦業法修正

砍伐林木符合
永續生產原則

小水力發電規範符合實際

太陽光電發電有效管理

地熱發電友善開發

變電站促進室內化

鼓勵新興能源試驗性計畫
研究發展

務實修正⾼海拔原住⺠族
區域殯葬設施開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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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礦、採礦應實施環評規定
配合礦業法修正（§11、§53 ）

配合礦業法112年6月21日新訂環評認
定標準施行前已核定礦業用地，未曾實
施環評且面積大於2公頃者，應補辦環
評之規定，並建立既存礦場已達原核定
開採總量或高程，如欲於原核定礦業用
地內繼續實施採礦工程，應重新申請核
定礦業用地機制，爰調整刪除「礦業權
展限」應辦環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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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 探礦、採礦、第53條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11條第1項第1款
地面、地下及海域之探礦、採礦及其擴大
⼯程、擴增開採⻑度或已核定礦業⽤地之
礦業權申請展限，符合下列規定之⼀者：
第11條第2項、第3項
（刪除）
第11條第6項第3款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同意廢止未達⼀
年。

第11條第1項第1款
地面、地下及海域之探礦、採礦及其擴大
工程、擴增開採⻑度或已核定礦業⽤地之
礦業權申請展限，符合下列規定之⼀者：

第11條第6項第3款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同意註銷未達⼀
年。

第53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第53條
本標準除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及第
3項有關已核定礦業用地之礦業權申請展
限規定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外，
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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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伐林木符合永續生產原則
（§16）

為避免實務上因人工林與次生林難以明
確劃分，致衍生伐採林木擾動生態資源
等疑義，調整以「經林業主管機關公告
之永續經營人工林」為砍伐林木免實施
環評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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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 砍伐林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16條第2項
前項砍伐林木屬經林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永
續經營人工林、受天然災害或生物危害之
森林或基於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
予保育野生動物之保育、棲地營造需求，
經林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第16條第2項
前項砍伐林木屬平地之人工造林、受天然
災害或生物為害之森林或基於瀕臨絕種、
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之保育、
棲地營造需求，經林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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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力發電規範符合實際
（§13、 §29 ）

• 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
增訂小水力發電符合「引水點下游
水量維持2 CMS」、「發電後尾水
放回原地面水體」，並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審核確認者免實施環評規
定。

• 引水點下游水量採日流量延時曲線
法計算而得之Q95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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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13條第5項（新增）
第1項第1款第1目之引取地面水，專供小
水力發電用途者，應依第29條第2項規定
辦理。

第29條第1項第2款
水力發電設施興建或添加機組工程，符合
下列規定之⼀者：

第29條第1項第2款
水力發電廠（不含利用既有之圳路或其他
水利設施，且裝置或累積裝置設置未達二
萬瓩之水力發電系統）興建或添加機組工
程，符合下列規定之⼀者：

第13條、第29條 小水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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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第29條 小水力發電-續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29條第2項（新增）
前項第2款水力發電設施興建或添加機組工程，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未
達2萬瓩，屬小水力發電且符合下列規定之⼀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利⽤既有圳路、管渠或其他⽔利設施。
二、引取地面水，引水點下游水量於引水發電期間維持每秒2立方公尺

以上且發電後尾水放回原地面水體，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確認。
第29條第3項、第4項（原第2項及第3項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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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發電有效管理（ §29 ）

• 除位於重要濕地，增訂位於國家公
園、野生動物保護區、自然保護區、
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公有造林
地等應實施環評之環境敏感區位。

• 位於山坡地者，設置裝置容量2萬瓩
以上，或面積15公頃以上者應實施
環評；並為避免規避環評情形，增
訂鄰近用地面積合併或累積計算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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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條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29條第1項第7款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不含設置於屋頂上，或屬其他開發行為之附屬設施且經
各⽬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者），符合下列規定之⼀者：
（⼀）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六）位於政府核定補助或獎勵實施造林之土地，屬國有土地、公有土地、國營

事業土地或公營事業土地者。但經能源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位於山坡地，設置或累積設置裝置容量二萬瓩以上，或設置或累積設置面

積十五公頃以上。
（八）位於⼭坡地之申請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符合下列規定之⼀，其申請設

置或累積設置之面積應合併計算，且達第七目規定規模：
1.申請設置或累積設置⽤地位於同⼀筆地號。
2.申請設置或累積設置用地之地號互相連接或僅間隔道路、渠道、排水路等公

共設施。
3.申請設置或累積設置用地邊界相隔水平距離在二十公尺範圍內。

第29條第1項第7
款
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位於重
要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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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發電友善開發（§29 ）

• 部分環境敏感地區，增訂裝置或累
積裝置容量1萬瓩以上、申請設置面
積2公頃以上等特定條件下應實施環
評規定。

• 調整⼀般區域設置地熱發電機組應
實施環評規模為裝置容量5萬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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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條 地熱發電機組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29條第1項第9款
設置地熱發電機組，符合下列規定之⼀者：
（⼀）位於國家公園，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1萬瓩以上。但經國家

公園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裝置或累積

裝置容量1萬瓩以上，且申請設置或累積設置面積2公頃以上。
（三）位於重要濕地，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1萬瓩以上，且申請設

置或累積設置面積2公頃以上。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1萬瓩以上，且申請設置或累積設置面積
2公頃以上。

（五）位於原住⺠保留地，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1萬瓩以上，且申
請設置或累積設置面積2公頃以上。

（六）位於海拔高度1,500公尺以上。
（七）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5萬瓩以上。

第29條第1項第
9款
設置地熱發電機
組，裝置或累積
裝置容量⼀萬瓩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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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電站促進室內化（§29 ）

考量屋內型變電所對週邊環境影響較小，
增訂屋內型變電所邊界與國⺠中⼩學
（含編定用地）、醫院邊界之直線距離
50公尺以上者，免實施環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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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條 屋內型變電所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29條第1項第11款
海上變電站或陸域電壓⼤於⼀百六⼗⼀千
伏之變電所興建或擴建。但屋內型變電所
邊界與國⺠中⼩學（含編定⽤地）、醫院
邊界之直線距離50公尺以上者，不在此限。

第29條第1項第11款
海上變電站或陸域電壓⼤於⼀百六⼗⼀千
伏之變電所興建或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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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新興能源試驗性計畫研究
發展 （§29 ）

為鼓勵新興能源之研究發展（如氫能、
去碳燃氫技術），增訂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之試驗性計畫免實施環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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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條 能源開發試驗性計畫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29條第4項
第⼀項開發⾏為符合下列規定之⼀者，免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屬利用再生能源之發電設備，其裝置

容量未達二千瓩。
二、屬試驗性計畫，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

第29條第4項
第⼀項開發⾏為屬利⽤再⽣能源之發電設
備，其裝置容量未達二千瓩者，免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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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修正⾼海拔原住⺠族區域
殯葬設施開發規定（§33 ）

考量⾼海拔原住⺠族區域因交通路途與
地理環境阻隔，易出現疊葬及滿葬等問
題，又現行規定高海拔區域興建骨灰
（骸）存放設施，不分規模⼀律實施環
評，爰增訂採小規模納骨牆型式設置骨
灰（骸）存放設施，經原住⺠族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環
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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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條 高海拔殯葬設施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33條第1項第2款第2目
位於海拔高度1,500公尺以上。但骨灰
（骸）存放設施以納骨牆形式興建，申請
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1,000平方公尺以下，
經原住⺠族主管機關及⽬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33條第1項第2款第2目
位於海拔⾼度⼀千五百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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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歷次開發行為實施環評規定修正，依
實務明列開發行為涉及累積規模之起算方
式。（§46、附表六 ）

• 就「擴建（含擴大）」定義，重新檢視各
條款開發行為之規範方式，修正「擴⼤工
程」、「擴建工程」等文字為「擴大」、
「擴建」。（全文修正）

• 調整附表⼀、⼆部分工業類別之定義及適
用範圍文字，俾實務認定更臻明確。
（ §3附表⼀、附表⼆）

其他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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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開發單位應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規之定義及相關規

範，依循相關辦理程序，落實公眾參與、⺠意溝通

及資訊公開，有助於環評審查作業進行。

環境部刻正辦理環評制度精進策略，期能發揮實質

篩選開發行為功能，並能提升審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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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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